关于调整2021年11月、12月电力直接交易有关工作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发改价格〔2021〕1439号）有关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经有关部门充分研究，现就2021年11月、12月北京市电力市场化交易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燃煤发电市场交易价格在“基准价+上下浮动”范围内形成，上下浮动原则上均不超过20%。参与本地交易的京外电厂按照电厂属地基准价执行。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不受上浮20%限制。
二、10千伏及以上工商业用户要全部进入市场，其他工商业用户也要尽快进入。11月、12月，暂未直接从电力市场购电的用户全部由电网企业以挂牌交易方式代理购电。电网企业首次向代理用户售电时，至少提前1个月通知用户，此前继续按照原目录销售电价水平执行。已参与市场交易、改为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用户，其价格按电网企业代理其他用户购电价格的1.5倍执行。
三、11月、12月，北京地区交易价格形成方式调整如下：发电企业直接报总量参与交易，交易价格执行单一报价，峰段、平段、谷段各时段电价一致。北京地区电力直接交易批发侧用户采用分时段报量、单一报价的模式，按照峰段、平段、谷段分别报量，以总量参与交易。执行峰谷分时电价政策的用户，继续执行峰谷分时电价政策；电能量交易价格作为平段电价，峰谷电价浮动比例在本市价格主管部门未另行明确新的峰谷分时电价浮动比例前，参照原目录电价（不含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相应类别比价计算。售电公司与零售用户需重新签订《市场化购售电合同》结算补充协议，协议模板由首都电力交易中心下发。售电公司与零售用户的结算补充协议未及时提交的，零售用户改由电网公司代理购电，按照当月市场交易平均价格的1.5倍执行。
四、已完成2021年度中长期交易批发侧合同签订但未执行的电量，合同双方尽快按照新的价格形成机制，协商完成11月、12月年度分月合同换签工作，保持合同关系和交易电量不变；协商不成的，原合同关系解除，合同电量直接以用户侧报量不报价的方式，参与月度增量交易。考虑时间紧张等因素，请北京电力交易中心、首都电力交易中心简化流程，共同组织做好11月、12月合同换签及相关交易工作，保障交易顺利实施。
五、考虑到政策调整，为保持市场平稳，北京地区11月、12月不执行偏差结算。用户侧发生超用电量时，超用平段电量、峰段及谷段电量分别按照月度竞价价格、峰谷浮动价格结算；发生少用电量时，按照实际电量对应的价格结算。用户侧总用电量与总合同电量的偏差电量，以当月发电侧与北京用户签订的合同电量为权重，在发电侧进行分摊，当月月度竞价价格作为结算价格。
六、其他交易事项继续按《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关于北京市2021年电力市场化交易工作安排的通知》（京管发〔2020〕42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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